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流程图
资料内容：


1、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2、依法取得的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者进行消防竣工验收备案的法律文件复印件；


3、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场所平面布置图；


4、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和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取得的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对依法不需要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公众聚集场所申请消防安全检查的，还应当提交场所室内装修消防设计施工图、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以及装修装饰材料防火性能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装订要求：


所附材料均使用A4规格纸打印或复印。


使用黑色钢笔或中性笔填写





第二步：整理相关所需材料





表格类型：《消防安全检查申请表》





领表途径：公安消防大队窗口





第一步：领取填写申请表





第三步：消防机构受


理申报安全检查





审查单位申报资料





到现场检查时限：受理十个工作日内





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项目：


1、建筑物或场所是否依法通过消防验收合格或者进行消防竣工验收备案抽查合格；依法进行消防竣工验收备案且没有进行备案抽查的场所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2、）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是否制定；


3、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员工是否经过岗前消防安全培训；


4、消防设施、器材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并完好有效；


5、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


6、室内装修装饰材料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7、外墙门窗上是否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第四步：出具消防安全意见





办理时限：现场检查三日内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





《不同意投入使用、营业决定书》





根据消防机构出具的《不同意投入使用、营业决定书》意见进行整改。








